
 - 1 - 

苏政发〔2021〕68 号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

位： 

现将《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江苏省人民政府 

2021 年 10 月 25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
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，保障和监督本省各级行

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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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

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（以

下统称行政机关），开展行政处罚听证活动，适用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听证应当遵循依法、公开、公正和高效的原则。 

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密外，

听证应当公开举行。 

第四条 听证实行告知、回避制度。 

行政机关应当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听证时充分行

使陈述权、申辩权和质证权。 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

行政处罚听证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。 

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本规定，组织行政处罚听证，并保障

听证必需的场地、设备等工作条件。 

第六条 组织听证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，不得向当事人收

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二章 听证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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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

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： 

（一）较大数额罚款； 

（二）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； 

（三）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； 

（四）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； 

（五）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；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前款所称的较大数额罚款，是指对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五千

元以上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五万元以上罚

款；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是指对公民

没收违法所得数额、没收非法财物价值达五千元以上，对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没收违法所得数额、没收非法财物价值达五万元以上。 

国务院主管部门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

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标准低于前款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章 听证机关和听证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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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听证机关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听证的行政处罚实施机关。听证机关

不得委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举行听证。 

听证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和记录人。 

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是指行政机关在本机关内部中指定的，

具体组织听证工作的人员。 

听证员是指由行政机关根据案件需要，指定或者聘请的协助

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工作的人员。 

记录人是指由听证主持人指定的负责听证笔录制作、协助听

证主持人办理其他事务的人员。 

第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指定执法机构非本案调查人员或者法

制审核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。听证主持人应当持有行政执法证或

者行政执法监督证。 

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行使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提请行政机关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； 

（二）听证前审核听证参加人的资格； 



 - 5 - 

（三）就案件事实及其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询问，要求听证

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； 

（四）维护听证秩序，对违反听证纪律的人员进行制止和处

理； 

（五）提请行政机关决定中止、终止听证； 

（六）其他依法可以由听证主持人行使的职责。 

第十二条 听证人员不得由本案调查人员担任。 

听证人员是本案当事人、案件调查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案件

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员的，应当回避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有

权申请回避。 

听证主持人是否回避，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；听证员和记

录人是否回避，由听证主持人决定。 

第四章 听证参加人 

第十三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

员、证人、鉴定人和翻译人员、勘验人以及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

害关系的第三人等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256


